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雋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辯  護  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志忠  

            本院約聘辯護人黃梓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8906號），經檢察

官提起公訴，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如附表編號1部分，駁回。

辯護人聲請取得或查明如附表編號2至4部分，均准許。

　　理　　由

一、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

據能力有無為裁定」、「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法院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

「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二、與待證事

實無重要關係。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

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本文、

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院應依檢察官、辯護

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證

明目的、待證事實、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及前條

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

要性」、「法院為前項之審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

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

定之影響程度」，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第1項、第2

項亦定有明文。至按「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有從相關機關

（構）、團體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特定事項之必要者，得

聲請法院發函或以其他方法調取、命其提出或請求報告之；

法院認有必要者，亦得依職權為之」、「第1項資料或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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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之文書經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調查，始得作為

本案之證據；其調查方式，依本法第74條至第76條之規定為

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

文。

二、被告及辯護人於民國114年3月2日具狀聲請調查、取得或查

明如附表所示事項，本院就有無調查、取得或查明之必要性

認定如下：

　㈠附表編號1部分

　⒈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送請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

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就本案進行鑑定，有檢察官補充理由

書暨第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可稽（見院卷一

所附該準備程序書第9頁）。辯護人聲請再行鑑定之主要理

由有二，其一係「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

距離後，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其二則係「被告是否有結

果之迴避可能性」，並以時速30公里計算下，認為被告並無

迴避可能性等為據，而認為前述鑑定書均未說明此等部分

（見院卷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3至5頁；同卷之114年3

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4頁）。

　⒉因前述檢察官第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僅略述

該鑑定意見書之待證事實為「肇事原因」，而前述辯護人準

備程序狀㈤亦未說明原鑑定結論。然此乃本院判斷是否有再

行鑑定必要所應具之基礎理解，因此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請

檢察官當庭說明原鑑定結論獲復：「鑑定意見為被告酒精濃

度達法定標準以上駕駛自小客車，夜間超速行駛，未注意車

前狀況，撞擊同向前方已靠邊行走之兩名行人，為肇事原因

（肇事後駛離現場亦違反規定）。兩名行人無肇事因素」等

語，而辯護人、被告就檢察官所述並未爭執，並表示聲請再

行鑑定之原因即同準備程序狀㈤所載等語（見院卷三之114

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至4頁）。

　⒊本院據上審酌辯護人前述聲請再行鑑定是否有理（在此特別

強調，此處不涉及被告是否就本件事故存有過失，蓋此係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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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序才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判斷者）：

　⑴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

天色、時間、距離，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乙節：

　①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

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是被告應否論以過失犯，當以其有

無違反注意之義務及對於危險行為之發生有無預見之可能而

疏於注意致發生危險之結果為斷，這也是辯護人所主張原鑑

定意見未考量被告之「預見可能性」部分。但「預見可能

性」之判斷關鍵在於根據法律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

預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

（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107年9月6版，第508頁；相同見

解亦見王皇玉，刑法總則，104年9月1版2刷，第488至490

頁），此不可不辨。

　②因原鑑定結論已認定被告有酒駕、超速、未注意車前狀況等

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且辯護人亦爭執此節，已如前述。而

一般人本可預見，在駕駛車輛於道路時，道路上會有其他的

用路人（包含行人、汽機車駕駛），因此無論當日天氣、地

形、天色、時間、距離為何，均無礙被告在夜間行車應認知

馬路上有其他用路人，所以應遵守不能酒駕，否則將影響駕

駛車輛之注意力及判斷力，也必須遵循速限規定及車前狀

況，才能在夜間安全駕駛以保護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③是以，辯護人雖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能否在當日、當時

的條件預見行人，但此顯然誤解預見可能性係指「根據法律

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預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

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所致。足見辯護人此部分主

張委無可採，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之處。

　⑵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被告是否有結果之迴避

可能性」乙節

　①所謂「結果迴避可能性」係指在具體個案中，如果行為人遵

守法規範之注意義務，也「確定」無法避免結果發生者，則

風險之實現就不是因為行為人違反義務所致，即不能歸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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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見林鈺雄，前揭書，第514頁）。辯護人固以被告

在（未超速之）時速30公里行駛時，所需煞停之時間為2.6

秒至2.81秒，因此被告縱未超速行駛仍無法解免撞擊被害人

之結果。但辯護人之立論存有下列未洽之處：❶辯護人主張

被告看到被害人起至撞擊被害人止僅有1秒，但這1秒係被告

超速行駛下所花費的時間，此等時間已與辯護人假設被告未

超速之情形不同。❷依原鑑定結論，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

形不止超速而已，尚有酒後駕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等情。然

結果之迴避可能性既以行為人已遵循其注意義務，卻仍無法

避免結果之發生為要件，辯護人既未爭執原鑑定結論所認定

之被告違反注意義務情形有誤，卻忽略被告另有除超速以外

之其他注意義務，逕指原鑑定結論未考量結果迴避可能性，

顯然有誤。❸又汽車駕駛人行駛在欠缺人行道之道路上，遇

行人靠邊行走時，非僅有煞停此一選項而已，而可選擇向左

偏駛等方式小心通過。然辯護人僅以被告無法煞停乙節，排

除被告可能採取之其他作法，即指原鑑定結果未考慮被告之

「結果迴避可能性」，實有誤會。

　②是以，辯護人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欠缺結果迴避可能性

乙節，亦全無可採，而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

之處。

　⒋基此，原鑑定意見既無辯護人主張之疏漏之處，其主張事由

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自無再將本案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委員

會或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就本案再為行車

事故鑑定之必要，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

　㈡附表編號2部分

　⒈按量刑時首應考量者，乃足以反映行為人責任輕重之「犯罪

情狀（如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

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

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繼再斟酌與特別預防、

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如犯罪行為人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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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亦即先以

「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

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於該上下限幅度內，繼

而考量「一般情狀」反映出之特別預防、一般預防需求，以

微調並具體決定被告之刑種、刑度（刑量）、是否應處實刑

抑或給予緩刑或易科罰金之機會，以及是否宣付保安處分等

宣告刑，方屬適當。又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倘需入監服刑，恐

將造成兒童被迫與該主要照顧者分離，對於兒童之心理狀態

及生活環境可能造成重大之影響，兒童權利公純第3條第1項

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

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

為優先考量。」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公約所

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28段亦謂

「對於刑事案...，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的兒童，均必

適用兒童最佳利益的原則。」故犯罪行為人為1名以上兒童

之主要照顧者時，經綜合斟酌兒童之人數、年齡、身心狀

況、經濟與生活環境、現有無其他主要照顧者、有無其他可

替代之照顧者、犯罪行為人與兒童之關係、犯罪行為人有無

潛在不利於兒童身心健康發展之危險因子等情事，認確有於

量刑時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必要者，自得將之列為一般情狀

之量刑因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因辯護人表示：被告有2名未成年子女，且本院如函請彰化

縣政府進行查訪並出具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

子女到庭表示意見等語（見院卷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

6頁；同卷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6頁）。本院

認為被告未成年子女在本案所彰顯之兒童最佳利益考量，應

在渠等之發表意見權（見兒童利權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

43點至第45點），而此與被告本案量刑時之「一般情狀」有

關，得據為量刑因子而在量刑時列入考量。又考量辯護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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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如有查訪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到庭

做證，則函請社工查訪亦可達到促進訴訟之效果。是以，本

院認附表編號2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狀，兼有訴訟

經濟、節省國民法官勞費之益，爰准許辯護人此部分之聲

請，而由本院函請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未成年子

女及提出查訪報告。

　⒊又為免對本院准許此項聲請為過度解讀，本院復說明如下

（但應亦強調此等說明無關本案之量刑考量，蓋量刑應留待

審理中再行審酌）：

　⑴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固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

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

約之解釋。」這固賦予一般性意見權威解釋之地位，但未可

在權衡個案情節下即逕行適用。特別是兒童權利公約本身及

其一般性意見的內容，如果借用由法學大儒Donald Dworki

n、Robert Alexy就「原則」與「規則」的詮釋，其應屬

「原則」而非「規則」。因為這些內容並非是一種只能實現

或不被實現的規範，也不是單純透過涵攝來決定個案事實是

否符合規則的構成要件，以決定其法律效果的「規則」。其

毋寧是一種「最佳化要求」，其內容固具重要性面向，但可

能與其他相異的原則產生衝突，而必須判斷個案中不同原則

的孰輕孰重來決定優先順位。易言之，「原則並非以『只要

構成要件滿足，即應適用其法律效果』的方式被適用。一條

原則只是提供裁判時所必須考慮的理由之一，它指引了某個

方向，但它不能保證其法律效果必然出現」，而「一條原則

在法律上實現的可能範圍則是透過與之相對立的規則和原則

來決定，這意謂著，在適用一條原則時，必須考量其它相衝

突的原則，才能決定其法律效果是否成立，因此原則的典型

適用方式是衡量」 （引用自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

兼副所長王鵬翔之法理學工作室網站，法理學辭條—規則與

原則）。

　⑵如果觀察與本案有關之一般性意見建議，前述特徵更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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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例如兒童權利公約第14號一般意見書第69點表示：「對

家長或其他首要照顧者犯罪服刑的情況，應按逐一情況，提

供並適用替代拘禁的做法，以充分考慮到不同的刑期對單一

兒童或若干兒童的最佳利益造成的影響。」如果將前述一般

性意見理解為「規則」，除非能找到該「規則」的例外情

形，否則即應予適用，這就會忽略具有憲法層次之「罪刑相

當原則」要求，而演繹出在被告有未成年子女時即應予其替

代拘禁效果刑罰的錯誤結論。

　⑶是以，本院固依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之

標準，在衡量個案情節之後准許辯護人此項聲請，惟非謂此

係法院毋待權衡即應逕依兒童權利公約所為之職權調查事

項，併此指明。

　㈢附表編號3、4部分

　⒈就辯護人聲請本院調取附表編號3事項與函查附表編號4事

項，檢察官及訴訟參與代理人均表示無意見（見院卷三之11

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7頁）。

　⒉本院審認此部分乃量刑之一般情狀事由，與犯罪構成要件事

實之認定無涉，採自由證明法則為已足，在證據調查程序

上，不受法定證據方法及法定調查程序之限制，而法院之心

證上，亦無須達確信之程度，僅須達到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

之程度為已足（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38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以，附表編號3、4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

狀，爰准許辯護人之聲請，而由本院調取及函查之。

　㈣至本院前揭所准許附表編號2至4部分，待本院函詢或調取獲

復後將附行政尾卷，待檢察官及辯護人閱卷後，再行決定是

否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3項之規定聲請調查，附

此敘明。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

則第13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邱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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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張琇涵

　　　　　　　　　　　　　　　　　　法　官　林明誼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張莉秋

附表

編

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有從

相關機關（構）、團體

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

之特定事項

待證事實 本院裁定結果

1 聲請本院將本案送由交

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

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

委員會或逢甲大學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

心，就本案為行車事故

鑑定

經綜合考量事故當日天

氣、地形、天色、時間

上、距離等因素，被告

是否可預見行人?是否可

以避免碰撞？理由及判

斷依據？

駁回

2 聲請本院函請彰化縣政

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

未成年子女，並提出查

訪報告

使被告之未成年子女表

示意見，做為本案量刑

證據

准許

3 聲請本院函調被告最新

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

監在押簡列表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

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4 聲請本院函詢交通部公

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

監理站，提供被告於110

年後之交通違規紀錄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

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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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雋橙




辯  護  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志忠  
            本院約聘辯護人黃梓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8906號），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如附表編號1部分，駁回。
辯護人聲請取得或查明如附表編號2至4部分，均准許。
　　理　　由
一、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院應依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證明目的、待證事實、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法院為前項之審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至按「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有從相關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特定事項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發函或以其他方法調取、命其提出或請求報告之；法院認有必要者，亦得依職權為之」、「第1項資料或記載報告內容之文書經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調查，始得作為本案之證據；其調查方式，依本法第74條至第76條之規定為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
二、被告及辯護人於民國114年3月2日具狀聲請調查、取得或查明如附表所示事項，本院就有無調查、取得或查明之必要性認定如下：
　㈠附表編號1部分
　⒈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送請交通部公路局臺中區監理所彰化縣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就本案進行鑑定，有檢察官補充理由書暨第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可稽（見院卷一所附該準備程序書第9頁）。辯護人聲請再行鑑定之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係「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後，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其二則係「被告是否有結果之迴避可能性」，並以時速30公里計算下，認為被告並無迴避可能性等為據，而認為前述鑑定書均未說明此等部分（見院卷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3至5頁；同卷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4頁）。
　⒉因前述檢察官第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僅略述該鑑定意見書之待證事實為「肇事原因」，而前述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亦未說明原鑑定結論。然此乃本院判斷是否有再行鑑定必要所應具之基礎理解，因此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請檢察官當庭說明原鑑定結論獲復：「鑑定意見為被告酒精濃度達法定標準以上駕駛自小客車，夜間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同向前方已靠邊行走之兩名行人，為肇事原因（肇事後駛離現場亦違反規定）。兩名行人無肇事因素」等語，而辯護人、被告就檢察官所述並未爭執，並表示聲請再行鑑定之原因即同準備程序狀㈤所載等語（見院卷三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至4頁）。
　⒊本院據上審酌辯護人前述聲請再行鑑定是否有理（在此特別強調，此處不涉及被告是否就本件事故存有過失，蓋此係審理程序才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判斷者）：
　⑴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乙節：
　①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是被告應否論以過失犯，當以其有無違反注意之義務及對於危險行為之發生有無預見之可能而疏於注意致發生危險之結果為斷，這也是辯護人所主張原鑑定意見未考量被告之「預見可能性」部分。但「預見可能性」之判斷關鍵在於根據法律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預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107年9月6版，第508頁；相同見解亦見王皇玉，刑法總則，104年9月1版2刷，第488至490頁），此不可不辨。
　②因原鑑定結論已認定被告有酒駕、超速、未注意車前狀況等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且辯護人亦爭執此節，已如前述。而一般人本可預見，在駕駛車輛於道路時，道路上會有其他的用路人（包含行人、汽機車駕駛），因此無論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為何，均無礙被告在夜間行車應認知馬路上有其他用路人，所以應遵守不能酒駕，否則將影響駕駛車輛之注意力及判斷力，也必須遵循速限規定及車前狀況，才能在夜間安全駕駛以保護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③是以，辯護人雖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能否在當日、當時的條件預見行人，但此顯然誤解預見可能性係指「根據法律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預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所致。足見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之處。
　⑵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被告是否有結果之迴避可能性」乙節
　①所謂「結果迴避可能性」係指在具體個案中，如果行為人遵守法規範之注意義務，也「確定」無法避免結果發生者，則風險之實現就不是因為行為人違反義務所致，即不能歸責於行為人（見林鈺雄，前揭書，第514頁）。辯護人固以被告在（未超速之）時速30公里行駛時，所需煞停之時間為2.6秒至2.81秒，因此被告縱未超速行駛仍無法解免撞擊被害人之結果。但辯護人之立論存有下列未洽之處：❶辯護人主張被告看到被害人起至撞擊被害人止僅有1秒，但這1秒係被告超速行駛下所花費的時間，此等時間已與辯護人假設被告未超速之情形不同。❷依原鑑定結論，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不止超速而已，尚有酒後駕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等情。然結果之迴避可能性既以行為人已遵循其注意義務，卻仍無法避免結果之發生為要件，辯護人既未爭執原鑑定結論所認定之被告違反注意義務情形有誤，卻忽略被告另有除超速以外之其他注意義務，逕指原鑑定結論未考量結果迴避可能性，顯然有誤。❸又汽車駕駛人行駛在欠缺人行道之道路上，遇行人靠邊行走時，非僅有煞停此一選項而已，而可選擇向左偏駛等方式小心通過。然辯護人僅以被告無法煞停乙節，排除被告可能採取之其他作法，即指原鑑定結果未考慮被告之「結果迴避可能性」，實有誤會。
　②是以，辯護人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欠缺結果迴避可能性乙節，亦全無可採，而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之處。
　⒋基此，原鑑定意見既無辯護人主張之疏漏之處，其主張事由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自無再將本案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委員會或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就本案再為行車事故鑑定之必要，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
　㈡附表編號2部分
　⒈按量刑時首應考量者，乃足以反映行為人責任輕重之「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繼再斟酌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亦即先以「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於該上下限幅度內，繼而考量「一般情狀」反映出之特別預防、一般預防需求，以微調並具體決定被告之刑種、刑度（刑量）、是否應處實刑抑或給予緩刑或易科罰金之機會，以及是否宣付保安處分等宣告刑，方屬適當。又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倘需入監服刑，恐將造成兒童被迫與該主要照顧者分離，對於兒童之心理狀態及生活環境可能造成重大之影響，兒童權利公純第3條第1項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28段亦謂「對於刑事案...，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的兒童，均必適用兒童最佳利益的原則。」故犯罪行為人為1名以上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時，經綜合斟酌兒童之人數、年齡、身心狀況、經濟與生活環境、現有無其他主要照顧者、有無其他可替代之照顧者、犯罪行為人與兒童之關係、犯罪行為人有無潛在不利於兒童身心健康發展之危險因子等情事，認確有於量刑時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必要者，自得將之列為一般情狀之量刑因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因辯護人表示：被告有2名未成年子女，且本院如函請彰化縣政府進行查訪並出具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到庭表示意見等語（見院卷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6頁；同卷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6頁）。本院認為被告未成年子女在本案所彰顯之兒童最佳利益考量，應在渠等之發表意見權（見兒童利權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43點至第45點），而此與被告本案量刑時之「一般情狀」有關，得據為量刑因子而在量刑時列入考量。又考量辯護人已主張如有查訪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到庭做證，則函請社工查訪亦可達到促進訴訟之效果。是以，本院認附表編號2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狀，兼有訴訟經濟、節省國民法官勞費之益，爰准許辯護人此部分之聲請，而由本院函請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未成年子女及提出查訪報告。
　⒊又為免對本院准許此項聲請為過度解讀，本院復說明如下（但應亦強調此等說明無關本案之量刑考量，蓋量刑應留待審理中再行審酌）：
　⑴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固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這固賦予一般性意見權威解釋之地位，但未可在權衡個案情節下即逕行適用。特別是兒童權利公約本身及其一般性意見的內容，如果借用由法學大儒Donald Dworkin、Robert Alexy就「原則」與「規則」的詮釋，其應屬「原則」而非「規則」。因為這些內容並非是一種只能實現或不被實現的規範，也不是單純透過涵攝來決定個案事實是否符合規則的構成要件，以決定其法律效果的「規則」。其毋寧是一種「最佳化要求」，其內容固具重要性面向，但可能與其他相異的原則產生衝突，而必須判斷個案中不同原則的孰輕孰重來決定優先順位。易言之，「原則並非以『只要構成要件滿足，即應適用其法律效果』的方式被適用。一條原則只是提供裁判時所必須考慮的理由之一，它指引了某個方向，但它不能保證其法律效果必然出現」，而「一條原則在法律上實現的可能範圍則是透過與之相對立的規則和原則來決定，這意謂著，在適用一條原則時，必須考量其它相衝突的原則，才能決定其法律效果是否成立，因此原則的典型適用方式是衡量」 （引用自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王鵬翔之法理學工作室網站，法理學辭條—規則與原則）。
　⑵如果觀察與本案有關之一般性意見建議，前述特徵更為明顯。例如兒童權利公約第14號一般意見書第69點表示：「對家長或其他首要照顧者犯罪服刑的情況，應按逐一情況，提供並適用替代拘禁的做法，以充分考慮到不同的刑期對單一兒童或若干兒童的最佳利益造成的影響。」如果將前述一般性意見理解為「規則」，除非能找到該「規則」的例外情形，否則即應予適用，這就會忽略具有憲法層次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而演繹出在被告有未成年子女時即應予其替代拘禁效果刑罰的錯誤結論。
　⑶是以，本院固依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之標準，在衡量個案情節之後准許辯護人此項聲請，惟非謂此係法院毋待權衡即應逕依兒童權利公約所為之職權調查事項，併此指明。
　㈢附表編號3、4部分
　⒈就辯護人聲請本院調取附表編號3事項與函查附表編號4事項，檢察官及訴訟參與代理人均表示無意見（見院卷三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7頁）。
　⒉本院審認此部分乃量刑之一般情狀事由，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無涉，採自由證明法則為已足，在證據調查程序上，不受法定證據方法及法定調查程序之限制，而法院之心證上，亦無須達確信之程度，僅須達到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之程度為已足（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3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附表編號3、4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狀，爰准許辯護人之聲請，而由本院調取及函查之。
　㈣至本院前揭所准許附表編號2至4部分，待本院函詢或調取獲復後將附行政尾卷，待檢察官及辯護人閱卷後，再行決定是否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3項之規定聲請調查，附此敘明。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張琇涵
　　　　　　　　　　　　　　　　　　法　官　林明誼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張莉秋
附表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有從相關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之特定事項

		待證事實

		本院裁定結果



		1

		聲請本院將本案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委員會或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就本案為行車事故鑑定

		經綜合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上、距離等因素，被告是否可預見行人?是否可以避免碰撞？理由及判斷依據？

		駁回



		2

		聲請本院函請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未成年子女，並提出查訪報告

		使被告之未成年子女表示意見，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3

		聲請本院函調被告最新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簡列表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4

		聲請本院函詢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監理站，提供被告於110年後之交通違規紀錄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雋橙





辯  護  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志忠  

            本院約聘辯護人黃梓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8906號），經檢察

官提起公訴，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如附表編號1部分，駁回。

辯護人聲請取得或查明如附表編號2至4部分，均准許。

　　理　　由

一、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

    據能力有無為裁定」、「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法院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

    「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二、與待證事

    實無重要關係。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四

    、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本文、第2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院應依檢察官、辯護人

    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證明

    目的、待證事實、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及前條第

    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

    性」、「法院為前項之審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

    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

    之影響程度」，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第1項、第2項

    亦定有明文。至按「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有從相關機關（

    構）、團體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特定事項之必要者，得聲

    請法院發函或以其他方法調取、命其提出或請求報告之；法

    院認有必要者，亦得依職權為之」、「第1項資料或記載報

    告內容之文書經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調查，始得作為本

    案之證據；其調查方式，依本法第74條至第76條之規定為之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

二、被告及辯護人於民國114年3月2日具狀聲請調查、取得或查

    明如附表所示事項，本院就有無調查、取得或查明之必要性

    認定如下：

　㈠附表編號1部分

　⒈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送請交通部公路局臺中區監理所彰化縣區車

    輛行車事故鑑定會就本案進行鑑定，有檢察官補充理由書暨第

    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可稽（見院卷一所附該

    準備程序書第9頁）。辯護人聲請再行鑑定之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係「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後

    ，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其二則係「被告是否有結果之迴

    避可能性」，並以時速30公里計算下，認為被告並無迴避可

    能性等為據，而認為前述鑑定書均未說明此等部分（見院卷

    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3至5頁；同卷之114年3月26日準

    備程序筆錄第4頁）。

　⒉因前述檢察官第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僅略述

    該鑑定意見書之待證事實為「肇事原因」，而前述辯護人準

    備程序狀㈤亦未說明原鑑定結論。然此乃本院判斷是否有再

    行鑑定必要所應具之基礎理解，因此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請

    檢察官當庭說明原鑑定結論獲復：「鑑定意見為被告酒精濃

    度達法定標準以上駕駛自小客車，夜間超速行駛，未注意車

    前狀況，撞擊同向前方已靠邊行走之兩名行人，為肇事原因

    （肇事後駛離現場亦違反規定）。兩名行人無肇事因素」等

    語，而辯護人、被告就檢察官所述並未爭執，並表示聲請再

    行鑑定之原因即同準備程序狀㈤所載等語（見院卷三之114年

    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至4頁）。

　⒊本院據上審酌辯護人前述聲請再行鑑定是否有理（在此特別

    強調，此處不涉及被告是否就本件事故存有過失，蓋此係審

    理程序才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判斷者）：

　⑴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

    天色、時間、距離，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乙節：

　①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

    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是被告應否論以過失犯，當以其有

    無違反注意之義務及對於危險行為之發生有無預見之可能而

    疏於注意致發生危險之結果為斷，這也是辯護人所主張原鑑

    定意見未考量被告之「預見可能性」部分。但「預見可能性

    」之判斷關鍵在於根據法律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預

    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

    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107年9月6版，第508頁；相同見解

    亦見王皇玉，刑法總則，104年9月1版2刷，第488至490頁）

    ，此不可不辨。

　②因原鑑定結論已認定被告有酒駕、超速、未注意車前狀況等

    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且辯護人亦爭執此節，已如前述。而

    一般人本可預見，在駕駛車輛於道路時，道路上會有其他的

    用路人（包含行人、汽機車駕駛），因此無論當日天氣、地

    形、天色、時間、距離為何，均無礙被告在夜間行車應認知

    馬路上有其他用路人，所以應遵守不能酒駕，否則將影響駕

    駛車輛之注意力及判斷力，也必須遵循速限規定及車前狀況

    ，才能在夜間安全駕駛以保護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③是以，辯護人雖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能否在當日、當時

    的條件預見行人，但此顯然誤解預見可能性係指「根據法律

    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預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

    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所致。足見辯護人此部分主

    張委無可採，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之處。

　⑵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被告是否有結果之迴避

    可能性」乙節

　①所謂「結果迴避可能性」係指在具體個案中，如果行為人遵

    守法規範之注意義務，也「確定」無法避免結果發生者，則

    風險之實現就不是因為行為人違反義務所致，即不能歸責於

    行為人（見林鈺雄，前揭書，第514頁）。辯護人固以被告

    在（未超速之）時速30公里行駛時，所需煞停之時間為2.6

    秒至2.81秒，因此被告縱未超速行駛仍無法解免撞擊被害人

    之結果。但辯護人之立論存有下列未洽之處：❶辯護人主張

    被告看到被害人起至撞擊被害人止僅有1秒，但這1秒係被告

    超速行駛下所花費的時間，此等時間已與辯護人假設被告未

    超速之情形不同。❷依原鑑定結論，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

    形不止超速而已，尚有酒後駕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等情。然

    結果之迴避可能性既以行為人已遵循其注意義務，卻仍無法

    避免結果之發生為要件，辯護人既未爭執原鑑定結論所認定

    之被告違反注意義務情形有誤，卻忽略被告另有除超速以外

    之其他注意義務，逕指原鑑定結論未考量結果迴避可能性，

    顯然有誤。❸又汽車駕駛人行駛在欠缺人行道之道路上，遇

    行人靠邊行走時，非僅有煞停此一選項而已，而可選擇向左

    偏駛等方式小心通過。然辯護人僅以被告無法煞停乙節，排

    除被告可能採取之其他作法，即指原鑑定結果未考慮被告之

    「結果迴避可能性」，實有誤會。

　②是以，辯護人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欠缺結果迴避可能性

    乙節，亦全無可採，而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

    之處。

　⒋基此，原鑑定意見既無辯護人主張之疏漏之處，其主張事由

    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自無再將本案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委員

    會或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就本案再為行車

    事故鑑定之必要，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

　㈡附表編號2部分

　⒈按量刑時首應考量者，乃足以反映行為人責任輕重之「犯罪

    情狀（如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

    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

    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繼再斟酌與特別預防、

    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如犯罪行為人之生

    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亦即先以

    「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

    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於該上下限幅度內，繼

    而考量「一般情狀」反映出之特別預防、一般預防需求，以

    微調並具體決定被告之刑種、刑度（刑量）、是否應處實刑

    抑或給予緩刑或易科罰金之機會，以及是否宣付保安處分等

    宣告刑，方屬適當。又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倘需入監服刑，恐

    將造成兒童被迫與該主要照顧者分離，對於兒童之心理狀態

    及生活環境可能造成重大之影響，兒童權利公純第3條第1項

    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

    、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

    優先考量。」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公約所揭

    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28段亦謂「

    對於刑事案...，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的兒童，均必適

    用兒童最佳利益的原則。」故犯罪行為人為1名以上兒童之

    主要照顧者時，經綜合斟酌兒童之人數、年齡、身心狀況、

    經濟與生活環境、現有無其他主要照顧者、有無其他可替代

    之照顧者、犯罪行為人與兒童之關係、犯罪行為人有無潛在

    不利於兒童身心健康發展之危險因子等情事，認確有於量刑

    時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必要者，自得將之列為一般情狀之量

    刑因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因辯護人表示：被告有2名未成年子女，且本院如函請彰化縣

    政府進行查訪並出具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子

    女到庭表示意見等語（見院卷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6頁

    ；同卷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6頁）。本院認為

    被告未成年子女在本案所彰顯之兒童最佳利益考量，應在渠

    等之發表意見權（見兒童利權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43點

    至第45點），而此與被告本案量刑時之「一般情狀」有關，

    得據為量刑因子而在量刑時列入考量。又考量辯護人已主張

    如有查訪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到庭做證

    ，則函請社工查訪亦可達到促進訴訟之效果。是以，本院認

    附表編號2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狀，兼有訴訟經濟

    、節省國民法官勞費之益，爰准許辯護人此部分之聲請，而

    由本院函請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未成年子女及提

    出查訪報告。

　⒊又為免對本院准許此項聲請為過度解讀，本院復說明如下（

    但應亦強調此等說明無關本案之量刑考量，蓋量刑應留待審

    理中再行審酌）：

　⑴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固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

    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

    之解釋。」這固賦予一般性意見權威解釋之地位，但未可在

    權衡個案情節下即逕行適用。特別是兒童權利公約本身及其

    一般性意見的內容，如果借用由法學大儒Donald Dworkin、

    Robert Alexy就「原則」與「規則」的詮釋，其應屬「原則

    」而非「規則」。因為這些內容並非是一種只能實現或不被

    實現的規範，也不是單純透過涵攝來決定個案事實是否符合

    規則的構成要件，以決定其法律效果的「規則」。其毋寧是

    一種「最佳化要求」，其內容固具重要性面向，但可能與其

    他相異的原則產生衝突，而必須判斷個案中不同原則的孰輕

    孰重來決定優先順位。易言之，「原則並非以『只要構成要

    件滿足，即應適用其法律效果』的方式被適用。一條原則只

    是提供裁判時所必須考慮的理由之一，它指引了某個方向，

    但它不能保證其法律效果必然出現」，而「一條原則在法律

    上實現的可能範圍則是透過與之相對立的規則和原則來決定

    ，這意謂著，在適用一條原則時，必須考量其它相衝突的原

    則，才能決定其法律效果是否成立，因此原則的典型適用方

    式是衡量」 （引用自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

    長王鵬翔之法理學工作室網站，法理學辭條—規則與原則）

    。

　⑵如果觀察與本案有關之一般性意見建議，前述特徵更為明顯

    。例如兒童權利公約第14號一般意見書第69點表示：「對家

    長或其他首要照顧者犯罪服刑的情況，應按逐一情況，提供

    並適用替代拘禁的做法，以充分考慮到不同的刑期對單一兒

    童或若干兒童的最佳利益造成的影響。」如果將前述一般性

    意見理解為「規則」，除非能找到該「規則」的例外情形，

    否則即應予適用，這就會忽略具有憲法層次之「罪刑相當原

    則」要求，而演繹出在被告有未成年子女時即應予其替代拘

    禁效果刑罰的錯誤結論。

　⑶是以，本院固依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之標

    準，在衡量個案情節之後准許辯護人此項聲請，惟非謂此係

    法院毋待權衡即應逕依兒童權利公約所為之職權調查事項，

    併此指明。

　㈢附表編號3、4部分

　⒈就辯護人聲請本院調取附表編號3事項與函查附表編號4事項

    ，檢察官及訴訟參與代理人均表示無意見（見院卷三之114

    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7頁）。

　⒉本院審認此部分乃量刑之一般情狀事由，與犯罪構成要件事

    實之認定無涉，採自由證明法則為已足，在證據調查程序上

    ，不受法定證據方法及法定調查程序之限制，而法院之心證

    上，亦無須達確信之程度，僅須達到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之

    程度為已足（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38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附表編號3、4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狀，

    爰准許辯護人之聲請，而由本院調取及函查之。

　㈣至本院前揭所准許附表編號2至4部分，待本院函詢或調取獲

    復後將附行政尾卷，待檢察官及辯護人閱卷後，再行決定是

    否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3項之規定聲請調查，附

    此敘明。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

    則第13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張琇涵

　　　　　　　　　　　　　　　　　　法　官　林明誼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張莉秋

附表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有從相關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之特定事項 待證事實 本院裁定結果 1 聲請本院將本案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委員會或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就本案為行車事故鑑定 經綜合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上、距離等因素，被告是否可預見行人?是否可以避免碰撞？理由及判斷依據？ 駁回 2 聲請本院函請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未成年子女，並提出查訪報告 使被告之未成年子女表示意見，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3 聲請本院函調被告最新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簡列表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4 聲請本院函詢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監理站，提供被告於110年後之交通違規紀錄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雋橙




辯  護  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志忠  
            本院約聘辯護人黃梓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8906號），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如附表編號1部分，駁回。
辯護人聲請取得或查明如附表編號2至4部分，均准許。
　　理　　由
一、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院應依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證明目的、待證事實、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法院為前項之審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至按「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有從相關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特定事項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發函或以其他方法調取、命其提出或請求報告之；法院認有必要者，亦得依職權為之」、「第1項資料或記載報告內容之文書經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調查，始得作為本案之證據；其調查方式，依本法第74條至第76條之規定為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
二、被告及辯護人於民國114年3月2日具狀聲請調查、取得或查明如附表所示事項，本院就有無調查、取得或查明之必要性認定如下：
　㈠附表編號1部分
　⒈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送請交通部公路局臺中區監理所彰化縣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就本案進行鑑定，有檢察官補充理由書暨第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可稽（見院卷一所附該準備程序書第9頁）。辯護人聲請再行鑑定之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係「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後，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其二則係「被告是否有結果之迴避可能性」，並以時速30公里計算下，認為被告並無迴避可能性等為據，而認為前述鑑定書均未說明此等部分（見院卷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3至5頁；同卷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4頁）。
　⒉因前述檢察官第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僅略述該鑑定意見書之待證事實為「肇事原因」，而前述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亦未說明原鑑定結論。然此乃本院判斷是否有再行鑑定必要所應具之基礎理解，因此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請檢察官當庭說明原鑑定結論獲復：「鑑定意見為被告酒精濃度達法定標準以上駕駛自小客車，夜間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同向前方已靠邊行走之兩名行人，為肇事原因（肇事後駛離現場亦違反規定）。兩名行人無肇事因素」等語，而辯護人、被告就檢察官所述並未爭執，並表示聲請再行鑑定之原因即同準備程序狀㈤所載等語（見院卷三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至4頁）。
　⒊本院據上審酌辯護人前述聲請再行鑑定是否有理（在此特別強調，此處不涉及被告是否就本件事故存有過失，蓋此係審理程序才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判斷者）：
　⑴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乙節：
　①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是被告應否論以過失犯，當以其有無違反注意之義務及對於危險行為之發生有無預見之可能而疏於注意致發生危險之結果為斷，這也是辯護人所主張原鑑定意見未考量被告之「預見可能性」部分。但「預見可能性」之判斷關鍵在於根據法律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預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107年9月6版，第508頁；相同見解亦見王皇玉，刑法總則，104年9月1版2刷，第488至490頁），此不可不辨。
　②因原鑑定結論已認定被告有酒駕、超速、未注意車前狀況等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且辯護人亦爭執此節，已如前述。而一般人本可預見，在駕駛車輛於道路時，道路上會有其他的用路人（包含行人、汽機車駕駛），因此無論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為何，均無礙被告在夜間行車應認知馬路上有其他用路人，所以應遵守不能酒駕，否則將影響駕駛車輛之注意力及判斷力，也必須遵循速限規定及車前狀況，才能在夜間安全駕駛以保護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③是以，辯護人雖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能否在當日、當時的條件預見行人，但此顯然誤解預見可能性係指「根據法律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預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所致。足見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之處。
　⑵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被告是否有結果之迴避可能性」乙節
　①所謂「結果迴避可能性」係指在具體個案中，如果行為人遵守法規範之注意義務，也「確定」無法避免結果發生者，則風險之實現就不是因為行為人違反義務所致，即不能歸責於行為人（見林鈺雄，前揭書，第514頁）。辯護人固以被告在（未超速之）時速30公里行駛時，所需煞停之時間為2.6秒至2.81秒，因此被告縱未超速行駛仍無法解免撞擊被害人之結果。但辯護人之立論存有下列未洽之處：❶辯護人主張被告看到被害人起至撞擊被害人止僅有1秒，但這1秒係被告超速行駛下所花費的時間，此等時間已與辯護人假設被告未超速之情形不同。❷依原鑑定結論，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不止超速而已，尚有酒後駕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等情。然結果之迴避可能性既以行為人已遵循其注意義務，卻仍無法避免結果之發生為要件，辯護人既未爭執原鑑定結論所認定之被告違反注意義務情形有誤，卻忽略被告另有除超速以外之其他注意義務，逕指原鑑定結論未考量結果迴避可能性，顯然有誤。❸又汽車駕駛人行駛在欠缺人行道之道路上，遇行人靠邊行走時，非僅有煞停此一選項而已，而可選擇向左偏駛等方式小心通過。然辯護人僅以被告無法煞停乙節，排除被告可能採取之其他作法，即指原鑑定結果未考慮被告之「結果迴避可能性」，實有誤會。
　②是以，辯護人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欠缺結果迴避可能性乙節，亦全無可採，而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之處。
　⒋基此，原鑑定意見既無辯護人主張之疏漏之處，其主張事由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自無再將本案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委員會或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就本案再為行車事故鑑定之必要，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
　㈡附表編號2部分
　⒈按量刑時首應考量者，乃足以反映行為人責任輕重之「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繼再斟酌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亦即先以「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於該上下限幅度內，繼而考量「一般情狀」反映出之特別預防、一般預防需求，以微調並具體決定被告之刑種、刑度（刑量）、是否應處實刑抑或給予緩刑或易科罰金之機會，以及是否宣付保安處分等宣告刑，方屬適當。又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倘需入監服刑，恐將造成兒童被迫與該主要照顧者分離，對於兒童之心理狀態及生活環境可能造成重大之影響，兒童權利公純第3條第1項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28段亦謂「對於刑事案...，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的兒童，均必適用兒童最佳利益的原則。」故犯罪行為人為1名以上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時，經綜合斟酌兒童之人數、年齡、身心狀況、經濟與生活環境、現有無其他主要照顧者、有無其他可替代之照顧者、犯罪行為人與兒童之關係、犯罪行為人有無潛在不利於兒童身心健康發展之危險因子等情事，認確有於量刑時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必要者，自得將之列為一般情狀之量刑因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因辯護人表示：被告有2名未成年子女，且本院如函請彰化縣政府進行查訪並出具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到庭表示意見等語（見院卷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6頁；同卷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6頁）。本院認為被告未成年子女在本案所彰顯之兒童最佳利益考量，應在渠等之發表意見權（見兒童利權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43點至第45點），而此與被告本案量刑時之「一般情狀」有關，得據為量刑因子而在量刑時列入考量。又考量辯護人已主張如有查訪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到庭做證，則函請社工查訪亦可達到促進訴訟之效果。是以，本院認附表編號2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狀，兼有訴訟經濟、節省國民法官勞費之益，爰准許辯護人此部分之聲請，而由本院函請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未成年子女及提出查訪報告。
　⒊又為免對本院准許此項聲請為過度解讀，本院復說明如下（但應亦強調此等說明無關本案之量刑考量，蓋量刑應留待審理中再行審酌）：
　⑴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固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這固賦予一般性意見權威解釋之地位，但未可在權衡個案情節下即逕行適用。特別是兒童權利公約本身及其一般性意見的內容，如果借用由法學大儒Donald Dworkin、Robert Alexy就「原則」與「規則」的詮釋，其應屬「原則」而非「規則」。因為這些內容並非是一種只能實現或不被實現的規範，也不是單純透過涵攝來決定個案事實是否符合規則的構成要件，以決定其法律效果的「規則」。其毋寧是一種「最佳化要求」，其內容固具重要性面向，但可能與其他相異的原則產生衝突，而必須判斷個案中不同原則的孰輕孰重來決定優先順位。易言之，「原則並非以『只要構成要件滿足，即應適用其法律效果』的方式被適用。一條原則只是提供裁判時所必須考慮的理由之一，它指引了某個方向，但它不能保證其法律效果必然出現」，而「一條原則在法律上實現的可能範圍則是透過與之相對立的規則和原則來決定，這意謂著，在適用一條原則時，必須考量其它相衝突的原則，才能決定其法律效果是否成立，因此原則的典型適用方式是衡量」 （引用自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王鵬翔之法理學工作室網站，法理學辭條—規則與原則）。
　⑵如果觀察與本案有關之一般性意見建議，前述特徵更為明顯。例如兒童權利公約第14號一般意見書第69點表示：「對家長或其他首要照顧者犯罪服刑的情況，應按逐一情況，提供並適用替代拘禁的做法，以充分考慮到不同的刑期對單一兒童或若干兒童的最佳利益造成的影響。」如果將前述一般性意見理解為「規則」，除非能找到該「規則」的例外情形，否則即應予適用，這就會忽略具有憲法層次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而演繹出在被告有未成年子女時即應予其替代拘禁效果刑罰的錯誤結論。
　⑶是以，本院固依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之標準，在衡量個案情節之後准許辯護人此項聲請，惟非謂此係法院毋待權衡即應逕依兒童權利公約所為之職權調查事項，併此指明。
　㈢附表編號3、4部分
　⒈就辯護人聲請本院調取附表編號3事項與函查附表編號4事項，檢察官及訴訟參與代理人均表示無意見（見院卷三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7頁）。
　⒉本院審認此部分乃量刑之一般情狀事由，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無涉，採自由證明法則為已足，在證據調查程序上，不受法定證據方法及法定調查程序之限制，而法院之心證上，亦無須達確信之程度，僅須達到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之程度為已足（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3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附表編號3、4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狀，爰准許辯護人之聲請，而由本院調取及函查之。
　㈣至本院前揭所准許附表編號2至4部分，待本院函詢或調取獲復後將附行政尾卷，待檢察官及辯護人閱卷後，再行決定是否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3項之規定聲請調查，附此敘明。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張琇涵
　　　　　　　　　　　　　　　　　　法　官　林明誼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張莉秋
附表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有從相關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之特定事項

		待證事實

		本院裁定結果



		1

		聲請本院將本案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委員會或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就本案為行車事故鑑定

		經綜合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上、距離等因素，被告是否可預見行人?是否可以避免碰撞？理由及判斷依據？

		駁回



		2

		聲請本院函請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未成年子女，並提出查訪報告

		使被告之未成年子女表示意見，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3

		聲請本院函調被告最新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簡列表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4

		聲請本院函詢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監理站，提供被告於110年後之交通違規紀錄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雋橙





辯  護  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志忠  

            本院約聘辯護人黃梓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8906號），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如附表編號1部分，駁回。

辯護人聲請取得或查明如附表編號2至4部分，均准許。

　　理　　由

一、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院應依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性質、作成或取得證據之原因、證明目的、待證事實、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等事項，及前條第一項各款事項調查之結果，妥適審酌其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法院為前項之審酌，並得考量其待證事實對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認定是否重要，及該證據對待證事實認定之影響程度」，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61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至按「檢察官、辯護人或被告有從相關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特定事項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發函或以其他方法調取、命其提出或請求報告之；法院認有必要者，亦得依職權為之」、「第1項資料或記載報告內容之文書經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調查，始得作為本案之證據；其調查方式，依本法第74條至第76條之規定為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

二、被告及辯護人於民國114年3月2日具狀聲請調查、取得或查明如附表所示事項，本院就有無調查、取得或查明之必要性認定如下：

　㈠附表編號1部分

　⒈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送請交通部公路局臺中區監理所彰化縣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就本案進行鑑定，有檢察官補充理由書暨第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可稽（見院卷一所附該準備程序書第9頁）。辯護人聲請再行鑑定之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係「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後，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其二則係「被告是否有結果之迴避可能性」，並以時速30公里計算下，認為被告並無迴避可能性等為據，而認為前述鑑定書均未說明此等部分（見院卷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3至5頁；同卷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4頁）。

　⒉因前述檢察官第一次準備程序書證據編號「一、90」僅略述該鑑定意見書之待證事實為「肇事原因」，而前述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亦未說明原鑑定結論。然此乃本院判斷是否有再行鑑定必要所應具之基礎理解，因此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請檢察官當庭說明原鑑定結論獲復：「鑑定意見為被告酒精濃度達法定標準以上駕駛自小客車，夜間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同向前方已靠邊行走之兩名行人，為肇事原因（肇事後駛離現場亦違反規定）。兩名行人無肇事因素」等語，而辯護人、被告就檢察官所述並未爭執，並表示聲請再行鑑定之原因即同準備程序狀㈤所載等語（見院卷三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至4頁）。

　⒊本院據上審酌辯護人前述聲請再行鑑定是否有理（在此特別強調，此處不涉及被告是否就本件事故存有過失，蓋此係審理程序才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判斷者）：

　⑴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被告能否預見有行人」乙節：

　①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是被告應否論以過失犯，當以其有無違反注意之義務及對於危險行為之發生有無預見之可能而疏於注意致發生危險之結果為斷，這也是辯護人所主張原鑑定意見未考量被告之「預見可能性」部分。但「預見可能性」之判斷關鍵在於根據法律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預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107年9月6版，第508頁；相同見解亦見王皇玉，刑法總則，104年9月1版2刷，第488至490頁），此不可不辨。

　②因原鑑定結論已認定被告有酒駕、超速、未注意車前狀況等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且辯護人亦爭執此節，已如前述。而一般人本可預見，在駕駛車輛於道路時，道路上會有其他的用路人（包含行人、汽機車駕駛），因此無論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距離為何，均無礙被告在夜間行車應認知馬路上有其他用路人，所以應遵守不能酒駕，否則將影響駕駛車輛之注意力及判斷力，也必須遵循速限規定及車前狀況，才能在夜間安全駕駛以保護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③是以，辯護人雖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能否在當日、當時的條件預見行人，但此顯然誤解預見可能性係指「根據法律規範，行為人在客觀上有義務預見之注意事項，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或預見可能性」所致。足見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之處。

　⑵有關辯護人認為原鑑定意見未考量「被告是否有結果之迴避可能性」乙節

　①所謂「結果迴避可能性」係指在具體個案中，如果行為人遵守法規範之注意義務，也「確定」無法避免結果發生者，則風險之實現就不是因為行為人違反義務所致，即不能歸責於行為人（見林鈺雄，前揭書，第514頁）。辯護人固以被告在（未超速之）時速30公里行駛時，所需煞停之時間為2.6秒至2.81秒，因此被告縱未超速行駛仍無法解免撞擊被害人之結果。但辯護人之立論存有下列未洽之處：❶辯護人主張被告看到被害人起至撞擊被害人止僅有1秒，但這1秒係被告超速行駛下所花費的時間，此等時間已與辯護人假設被告未超速之情形不同。❷依原鑑定結論，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不止超速而已，尚有酒後駕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等情。然結果之迴避可能性既以行為人已遵循其注意義務，卻仍無法避免結果之發生為要件，辯護人既未爭執原鑑定結論所認定之被告違反注意義務情形有誤，卻忽略被告另有除超速以外之其他注意義務，逕指原鑑定結論未考量結果迴避可能性，顯然有誤。❸又汽車駕駛人行駛在欠缺人行道之道路上，遇行人靠邊行走時，非僅有煞停此一選項而已，而可選擇向左偏駛等方式小心通過。然辯護人僅以被告無法煞停乙節，排除被告可能採取之其他作法，即指原鑑定結果未考慮被告之「結果迴避可能性」，實有誤會。

　②是以，辯護人認原鑑定意見未考慮被告欠缺結果迴避可能性乙節，亦全無可採，而難認原鑑定意見就此存有瑕疵或疏漏之處。

　⒋基此，原鑑定意見既無辯護人主張之疏漏之處，其主張事由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自無再將本案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委員會或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就本案再為行車事故鑑定之必要，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

　㈡附表編號2部分

　⒈按量刑時首應考量者，乃足以反映行為人責任輕重之「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或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繼再斟酌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等刑事政策有關之「一般情狀（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亦即先以「犯罪情狀」所反映之行為人責任輕重，於法律所定處斷刑之範圍內，劃出一定之上下限幅度，於該上下限幅度內，繼而考量「一般情狀」反映出之特別預防、一般預防需求，以微調並具體決定被告之刑種、刑度（刑量）、是否應處實刑抑或給予緩刑或易科罰金之機會，以及是否宣付保安處分等宣告刑，方屬適當。又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倘需入監服刑，恐將造成兒童被迫與該主要照顧者分離，對於兒童之心理狀態及生活環境可能造成重大之影響，兒童權利公純第3條第1項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28段亦謂「對於刑事案...，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的兒童，均必適用兒童最佳利益的原則。」故犯罪行為人為1名以上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時，經綜合斟酌兒童之人數、年齡、身心狀況、經濟與生活環境、現有無其他主要照顧者、有無其他可替代之照顧者、犯罪行為人與兒童之關係、犯罪行為人有無潛在不利於兒童身心健康發展之危險因子等情事，認確有於量刑時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必要者，自得將之列為一般情狀之量刑因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因辯護人表示：被告有2名未成年子女，且本院如函請彰化縣政府進行查訪並出具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到庭表示意見等語（見院卷三之辯護人準備程序狀㈤第6頁；同卷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6頁）。本院認為被告未成年子女在本案所彰顯之兒童最佳利益考量，應在渠等之發表意見權（見兒童利權公約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43點至第45點），而此與被告本案量刑時之「一般情狀」有關，得據為量刑因子而在量刑時列入考量。又考量辯護人已主張如有查訪報告，即不再聲請傳喚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到庭做證，則函請社工查訪亦可達到促進訴訟之效果。是以，本院認附表編號2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狀，兼有訴訟經濟、節省國民法官勞費之益，爰准許辯護人此部分之聲請，而由本院函請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未成年子女及提出查訪報告。

　⒊又為免對本院准許此項聲請為過度解讀，本院復說明如下（但應亦強調此等說明無關本案之量刑考量，蓋量刑應留待審理中再行審酌）：

　⑴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固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這固賦予一般性意見權威解釋之地位，但未可在權衡個案情節下即逕行適用。特別是兒童權利公約本身及其一般性意見的內容，如果借用由法學大儒Donald Dworkin、Robert Alexy就「原則」與「規則」的詮釋，其應屬「原則」而非「規則」。因為這些內容並非是一種只能實現或不被實現的規範，也不是單純透過涵攝來決定個案事實是否符合規則的構成要件，以決定其法律效果的「規則」。其毋寧是一種「最佳化要求」，其內容固具重要性面向，但可能與其他相異的原則產生衝突，而必須判斷個案中不同原則的孰輕孰重來決定優先順位。易言之，「原則並非以『只要構成要件滿足，即應適用其法律效果』的方式被適用。一條原則只是提供裁判時所必須考慮的理由之一，它指引了某個方向，但它不能保證其法律效果必然出現」，而「一條原則在法律上實現的可能範圍則是透過與之相對立的規則和原則來決定，這意謂著，在適用一條原則時，必須考量其它相衝突的原則，才能決定其法律效果是否成立，因此原則的典型適用方式是衡量」 （引用自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王鵬翔之法理學工作室網站，法理學辭條—規則與原則）。

　⑵如果觀察與本案有關之一般性意見建議，前述特徵更為明顯。例如兒童權利公約第14號一般意見書第69點表示：「對家長或其他首要照顧者犯罪服刑的情況，應按逐一情況，提供並適用替代拘禁的做法，以充分考慮到不同的刑期對單一兒童或若干兒童的最佳利益造成的影響。」如果將前述一般性意見理解為「規則」，除非能找到該「規則」的例外情形，否則即應予適用，這就會忽略具有憲法層次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而演繹出在被告有未成年子女時即應予其替代拘禁效果刑罰的錯誤結論。

　⑶是以，本院固依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487號判決之標準，在衡量個案情節之後准許辯護人此項聲請，惟非謂此係法院毋待權衡即應逕依兒童權利公約所為之職權調查事項，併此指明。

　㈢附表編號3、4部分

　⒈就辯護人聲請本院調取附表編號3事項與函查附表編號4事項，檢察官及訴訟參與代理人均表示無意見（見院卷三之114年3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至7頁）。

　⒉本院審認此部分乃量刑之一般情狀事由，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無涉，採自由證明法則為已足，在證據調查程序上，不受法定證據方法及法定調查程序之限制，而法院之心證上，亦無須達確信之程度，僅須達到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之程度為已足（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3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附表編號3、4事項既有助調查量刑之一般情狀，爰准許辯護人之聲請，而由本院調取及函查之。

　㈣至本院前揭所准許附表編號2至4部分，待本院函詢或調取獲復後將附行政尾卷，待檢察官及辯護人閱卷後，再行決定是否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3項之規定聲請調查，附此敘明。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張琇涵

　　　　　　　　　　　　　　　　　　法　官　林明誼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張莉秋

附表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有從相關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取得資料或查明之特定事項 待證事實 本院裁定結果 1 聲請本院將本案送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委員會或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就本案為行車事故鑑定 經綜合考量事故當日天氣、地形、天色、時間上、距離等因素，被告是否可預見行人?是否可以避免碰撞？理由及判斷依據？ 駁回 2 聲請本院函請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查訪被告未成年子女，並提出查訪報告 使被告之未成年子女表示意見，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3 聲請本院函調被告最新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簡列表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4 聲請本院函詢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監理站，提供被告於110年後之交通違規紀錄 以被告最新之素行資料，做為本案量刑證據 准許 





